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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摘登】
胡锦涛对党史工作的重要指示
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把党史工作做好了，把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发掘出来了，这对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历史回眸】
沧县专区农业合作化的回顾

王路明

沧县专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可追溯到战争年代。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村庄就产生了互助合作的形式——插犋组，就是指几户农民在农忙时，把自己的牲口、犁、耙、车辆等插合起来共同使用。当时，部分农民有少量的土地，但生产工具都不全，不是这家少牲口，就是那家少车辆工具，严重影响耕作生产。尤其到了农忙季节，缺这少那的都着急。于是，农户们就把牲口、农具、车辆插合起来，方便及时耕作，不误农时。这种插犋合作完全出于农民自愿结合，完全平等交换。如，农忙时今天给你拉粪，明天就给他耙地。今天我帮你一个工，明天你帮他一个工，大体均衡，相互受益。这种互助形式，很受农民的欢迎。当时民间陆续出现很多“插犋组”，大都是临时的，成员不固定，结构也很松散。 

大量固定的互助组是从1948年土地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当时，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各家各户都是分散经营，大部分缺这少那。要想克服困难，增加生产，摆脱贫困，就需要组织起来。我党顺应时势，因势利导，及时把农民组织起来，三户五户、十户八户等不同规模并自愿组成的互助组就应运而生了。因为农民原来有插犋的基础，积累了牲口车辆顶工、工顶工的经验，加上我们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引导和支持，所以互助组很快在全区发展起来。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党内下达后，地委和各级党委有计划按步骤地领导农民进行互助合作，互助组更加普遍地发展起来。到1953年前，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0%左右。此间互助组分三种形式：一是常年互助组；二是季节互助组。这两种互助组成员比较固定，有初步的生产计划和记工、清帐、换工制度。常年互助组有的还做到了农副业结合，实行某些技术分工，甚至购置一些公共的农具牲畜。三是临时互助组。一般只有三五户，多者十几户。忙时互助闲时散，可以解决“草吃苗”、“雨淋场”、“误下种”等困难。这三种互助形式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所有互助组都是以自愿互利为基础，互助合作搞得比较好，生产发展比较快。据统计，194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是9．6亿斤，到1952年通过互助生产达到13．55亿斤，年递增18%。 

在积极发展互助组的过程中，沧县专区出现了以土地入股分红、车马牲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最早的是1951年创办的沧县（今沧州市）许庄子许仙桥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又出现了河间君子馆尹建枫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献县南河头张本林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个初级合作社分别由十几户贫农和鳏寡孤独者组成。当时，地委认为这些初级社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给予了很大支持，并定为地委的试点，派人去蹲点，帮助修改社章、社规。河间君子馆尹建枫初级合作社的社章，就是我和当时的河间县委书记魏绍朴亲自帮助修改制定的，在当时起了带头作用，粮食明显增产。当时掌握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这三个初级社的带动下，全区又涌现出一批初级社。到1952年底，全区共建立初级社70个，分布在东光、吴桥、交河（今泊头市）、献县、河间、肃宁、沧县等。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沧县地委为了贯彻中央这一决议，做出了《一九五三年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地委贯彻互助组、初级社并重发展的思想，对互助组采取“普遍发展，大力提高”的方针；对初级社采取“积极领导，稳慎发展”的方针。经过一个春季的发展，到1953年底，全区共建成初级社1200个。在这些社中，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少数社中农户是不自愿或者“随大流”入社的；也有少数社管理不善，或干部不懂生产经营，生产搞不好。有的社员要求退社，有的社要求解散。对此，地委根据中央与省委的指示，对所建社进行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巩固、提高、发展。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增加生产，这是整社的目的。整顿内容包括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经营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整顿。这是农业合作化中的第一次整顿，也是比较小的一次整顿。经过整顿，不自愿或“随大流”入社的农户大都退出初级社。相反，互助合作搞得好的地方，由于自愿互利执行得好，粮食增产，生产提高，群众也有要求入社的。这次整顿，该退的社员退出去了，该进的社员进来了，该散的社散了，该建的建了。总起来，出、入、散、建相抵后，全区组织起来的社员又进一步发展，初级社也有所增加。整顿后的初级社普遍建立了管理、经营、农具使用、财务等制度和章程，比以前更加巩固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初级社的生产也发展了。 

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按照中央的决议，地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社，及时做出了《关于一九五四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全区到春耕前发展初级社4000个，实际到2月中旬就超额完成任务，建立初级社439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3%。到8月12日，地委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案》，明确指出：“合作化运动已由逐级领导试办阶段进入群众运动规模的合作化阶段。”确定当年冬季和1955年春季发展初级社10000个。据此，全区各级党委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扩大旧社、组建新社工作。到年底，包括旧社扩大和新建社，全区初级社已发展到10461个，入社农户649200户，占全区总农户的63%；入社土地约669万亩，占全区耕地的46．7%。当时认为，经过从简单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有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走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各级党委把工作重点都放在发展初级社上，甚至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展初级社，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新建社工作粗糙，基础不牢。加之1954年在实行统购统销中多购了农民的粮食，挫伤了一些农民的积极性，致使一些地方农户出现杀猪宰羊、砍伐树木、不热心积肥备耕的消极现象。对此，1955年沧县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精神和省委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意见，暂时停止了初级社的发展，转向全面整顿巩固工作。这是沧县专区第二次整顿初级社，也是一次较大的整顿。 

这次整顿中，地、县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政策，始终坚持把搞好生产放在第一位，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提高社员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帮助社里完善各种经营制度和管理制度。如对牲畜饲养、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实际问题都做出规定，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地委提出入社的耕畜有条件的可以公有公养，不具备条件的也可以私有私养，由社租用。同时分给社员自留地，人均一分左右，主要种菜，有的也种粮食、烟叶等经济作物，允许社员搞适宜分散经营的家庭副业。当时，全区抽调近千名干部下乡帮助整社，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对“四评”（土地、牲畜、农具、劳力）合理、生产搞得好或比较好的一、二类社，指导他们进一步搞好管理，抓好生产。把“四评”不合理、建社条件不充分、生产搞得不好的三类社作为整顿重点，切实解决社员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够条件的社可以转为互助组，少数社员不愿办下去的，支持他们办小社。一个社解散后，有的社员愿意继续合作，帮助他们转为互助组。经过半年多的整顿，全区将1900多个社解散或予以转回互助组，入社农户减少了5%。但初级社的质量有所提高，绝大多数实现了增产增收。 

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不适当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驳，并把那些坚持稳慎办社的同志当作“小脚女人”进行批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沧县专区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建社“高潮”。到12月底，全区共建社15153个，入社农户802633户，占全区总户数的82．7%。 

在建立初级社“高潮”的同时，地委在河间县的东诗经村、献县南河头村和东光县的徐官村试办了实行完全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个高级社的质量是很高的，有较完善的管理章程和发展规划。尤其是河间县东诗经村高级生产合作社制定的发展规划，被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在试点的基础上，1956年春、冬，全专区又掀起高级化高潮，到1956年底全区共建成2478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6．85%。至此，沧县专区全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沧县专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前期互助组、初级社的发展是健康的，步子是稳妥的，成绩是主要的，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期到了高级化阶段，就有点脱离群众觉悟水平、干部管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甚至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作过粗、违背自愿的原则，违背由低级到高级的原则，还有的由单干户直接到高级社所谓“一步登天”的情况。由于要求过急过快，致使一些地方损害了一些农民的利益，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 

总起来说，农业合作化的成就是突出的，使几百万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王路明，原任沧县地委书记，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专题史料】
沧州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

宁中秋  李秀芹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河间县东诗经村农民经过几年的努力，1955年10月成立了“红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体制。这是沧州第一个成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经过土地改革，东诗经村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广大贫农、下中农分得了土地，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1951年12月，党中央为了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走集体所有制的道路，做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中共河间县委按照“典型示范”的原则，确定东诗经村为试点村，派驻了工作组。村党支部先后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和群众大会，进行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动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几天内，全村就有近400户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成立了70个互助组。每个互助组一般由三五户组成，多者七八户。在70个互助组中，长年互助组有28个，其形式是土地、农具、牲畜仍属于各户所有，集体劳动，换工互助，以解决一些农户缺乏劳力、畜力和农具的困难；临时互助组42个，其形式主要是换工互助，组织季节性生产。

互助组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在东诗经村开始萌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1952年麦收，各互助组的小麦平均亩产由单干时的60斤上升到100斤左右，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同时，共同富裕的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各互助组劳动积极性不断高涨。有的互助组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还抓了副业，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开办了棉籽加工油房，派出木工、瓦工外出干活，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充分显示出互助组合作的优越性。这村的做法，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1952年4月，中共沧县地委书记王路明带领地委工作组进驻东诗经村。5月1日，地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东诗经村建立互助组的经验。会上，王路明赞扬“东诗经村为全专区做出了榜样”，并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孙桂启说：“下次再来，我就要看你们的合作社了”。

在互助组成立一年并取得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村党支部认真分析了互助组存在的问题：（一）无力抗灾。全村只有土地改革前的一眼砖井，干旱没水浇，水涝没处排，只得靠天吃饭。（二）财力分散，不能增加农业投资。（三）土地分散，影响农田水利建设。党支部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靠互助组难以办到，必须进一步组织集体经营管理的农业合作社。

1952年12月31日，党支部书记孙桂启带领15户贫下中农成立了东诗经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命名为孙桂启合作社。1953年初，在党支部副书记刘福顺和支部委员、青年团书刘三女的带领下，又先后成立了由13户和11户组成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三个农业社的社章规定：社员把私有土地作股入社，由社统一经营；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社员统一使用，由社付出一定代价。社员集体劳动，男女同工同酬。收益按劳动和入股土地进行分配，实行“劳五地五”，即劳力和土地各占收益分配的一半。

初级农业社的建立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有些困难仍然难以解决。同年12月，在地、县、区三级联合工作组指导下，三个合作社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为一个较大的初级社，命名为孙桂启合作社，孙桂启任社长，刘福贵、刘三女、孙明振、孙明、刘福顺、李保章6人任副社长。这时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还成立了三个打井队，利用农闲时间打井修田，1953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00斤。

看到合作社的兴旺景象，没入社的许多农民提出入社。党支部立即做出决定并宣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欢迎，退社欢送。决定一宣布，立刻在全村形成了入社热潮，村民们高兴地涌到入社登记处，争相报名。合作社迅速发展到131户，成为全区唯一的百户以上的大社。

三个合作社联合不久，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亲临祝贺，并提议说：“你们这个合作社就像一颗红星，使农民看到了希望，就叫‘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吧！”从此，孙桂启合作社改称“红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1954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又发出《关于巩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东诗经村党支部先后领导社员、村民学习了这两个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建社方向，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在整顿中，大家回顾了两年来互助合作社所走过的道路，感到合作社比互助组好，联想到高级社可能比初级社更好，并且提出成立高级社的愿望。但也有人觉得自己地多、农具全，怕入社吃亏，又怕退不出来。党支部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进行了解释，说明入社、退社都凭自愿，不强迫，不勉强；在分配上，贫农和中农双方都有利，不让任何一方吃亏。从而坚定了社员们办好合作社的决心，合作社进一步得到巩固。

为了早日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1955年10月东诗经村正式成立了高级社，命名为“红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507户农民，入社的437户，占总数的86%。高级社分成14个生产队和1个副业组。社员们把土地、牲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集体所有，由合作社组织集体劳动，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从此，东诗经村基本上确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体制。

1955年11月，沧县专区第一个拖拉机站试点村定在东诗经村。从此，“红星高级社”向农业机械化迈进，进一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里的耕地普遍进行了平整、改良；打砖井550眼，其中350眼配齐五轮水车，浇地面积达总耕地面积的50%；粮食总产量由1951年的70万斤上升到1955年的120万斤，四年累计上交国家粮食50万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951年的210斤上升到1955年的360斤；新盖房214间，包括大队部、小队部、仓库、种子库、校舍、俱乐部、医务室、供销部、饲养棚等。1955年夏粮、秋粮双丰收，小麦亩产达300多斤，玉米亩产500斤，棉花亩产籽棉300多斤，谷子亩产400斤，鸭梨总产70万斤。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东诗经村一直是全专区的先进典型，跨进全省、全国的先进行列，多次在全国、省、专区、县介绍经验。他们的一些经验，如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劳动定额管理等曾被《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及全国其他一些报刊登载。还被评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之一，先后有6人分别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省劳动模范和文教模范。因此，全省各地来此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在荣誉面前，东诗经村党支部没有止步不前，他们根据195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精神，批判了“增产到顶”等保守思想，认为再像领导个体农民、互助组、合作社那样，只有季、月的短计划和旬、日的安排不行了，必须要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观点，开发本村资源，增加生产内容，统一制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长远规划。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研究，社员民主讨论，制定出《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规划》。主要包括：农业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改造沙荒碱地，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工副业和家庭养殖业。这个规划的制定，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中共河北省委将其转发全省，并于1955年被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文登载，介绍到全国。

“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制度。但是，在管理体制上，党、政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责不分，成为以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先声。

二、实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完成了分配制度上的深刻革命。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衡量劳动量，劳动不同报酬挂钩，为以后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留下了隐患。

三、统一经营，有利于落实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摆正“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关系。但是，农民没有任何自主，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农民为了生存，不受剥削，凭着忠厚、本分的传统观念，确实保持了高涨的劳动热情。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步子快了一些，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农民有意见。

四、完成了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但是形式简单化一，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在长时间里保留着“安逸乐道”、“以农为本”的旧观念，严重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河间市委党史研究室）

【沧州党史之最】
沧州第一个县以上党委——中共津南特委
1927年2月，刘格平、刘清廉、邸玉森、刘子芳4人以拜年访友的名义，聚会在沧县堤东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刘子芳家中，建立了第一届津南特委。刘格平任书记，刘子芳负责军事，刘清廉负责组织，邸玉森负责宣传。

党在沧州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等人决定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7月1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今千童镇）北广场召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救国军设总指挥部和政治部，崔吉章任总指挥，周砚波任政治部部长。救国军开始编为两个大队，很快发展成为1000多人的部队。后改称三十一支队、平津支队。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后，改编为六支队。不久，一部分调往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大部分部队战斗在冀鲁边区。

抗战时期沧州第一支回民抗日武装——冀中回民支队

七七事变后，献县的回族爱国人士马本斋，在家乡东辛庄（今本斋村）一带组织了回民义勇队，1938年3月，编入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6月，与冀中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7月，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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